关于开展2013年省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校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评选上报2013年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名单的通知》（皖教学函〔2013〕1号）精神和《安徽农业大学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》（校学字〔2009〕19号）要求，经研究决定在我校2013年应届毕业生中开展省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的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条件和评选程序

本次省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的评选条件和程序按照附件1：《安徽农业大学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》（校学字〔2009〕19号）规定的条款执行。

二、评选比例

省级品学兼优毕业生的推荐比例：研究生4%、本科生3%、高职生2%。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的评选比例：研究生12%、本科生9%、高职生5%。（各学院具体推荐及评选指标见附件2）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各学院在3月6日前完成评选工作并将相关材料和电子文档（附件:3、附件4、附件5）报学工部，学工部邮箱：xshch@ahau.edu.cn。
(请林学与园林学院各毕业班以专业为单位将评选推荐结果以附件3、4、5的形式于3月4日发至邮箱lxy5786225@126.com)
四、具体要求

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省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的评选工作，严格按照评选要求、条件和程序进行，并在学院内进行公示，确保评选工作的公开、公平和公正。

 附件1：评选办法；       附件2：指标分配表；   附件3：花名册；

附件4：名单（范例）；   附件5：审批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

附件1：

安徽农业大学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

（经2009年12月9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）
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学校每年在应届毕业生中评选品学兼优毕业生（以下简称“双优生”）是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促进大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。根据《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》（教学〔2004〕7号）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安徽农业大学“双优生”评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择优的原则。

第二章  评选范围、时间和比例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当年度符合毕业条件的全日制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、本科生及高职毕业生。
第四条 评选时间是每年年初开始，2月份完成。省、校级 “双优生”评选工作同步进行。

第五条 依据评选等级和学历层次确定评选比例。

省级“双优生”推荐比例是研究生4%，本科生3%，高职生2% 。

校级“双优生”评选比例是研究生12%，本科生9 %，高职生5%。

第三章  评选条件
第六条 省级“双优生”、校级“双优生”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。　　

（二）模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作风正派、诚实守信，积极参加各项集体活动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在校学习期间无任何纪律处分记录。　

（三）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心健康。　　

（四）热爱所学专业，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异，在校期间必修课无补考记录。　　

第七条 省级“双优生”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研究生英语六级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，学科综合成绩排名在前10%，获得过院级以上荣誉称号。

本科生英语四级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，平均绩点在3.2以上（含3.2）；获得过两次以上校级“三好学生”称号，或获一次校级“三好学生”称号且在不同年度内获得过校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员”称号。

高职生应获得过校“三好学生”称号。

第八条 校级“双优生”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研究生英语六级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，学科综合成绩排名在前25%，获得过院级以上荣誉称号。

本科生英语四级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，平均绩点在3.0以上（含3.0）；获得过校级“三好学生”称号，或获得二次校级三等及其以上专业奖学金。

高职生应获得过校一次三等以上专业奖学金。

第四章  评选程序及表彰
第九条 由学生个人申请，班级推荐，学院党总支审核确定推荐人选并在院内公示3天。
第十条 校学工部对各学院推荐的省、校级“双优生”人选进行复审，在校内公示3天，无异议后，报校党委审批。推荐为省级“双优生”的报省教育厅审批。

第十一条 评选出的省级“双优生”按照有关文件进行表彰，校级“双优生”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。

第十二条 评选出的“双优生”，各学院在就业工作中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。

第十三条 获“双优生”称号的学生须填写《安徽农业大学品学兼优毕业生审批表》一份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校学工部和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起实行。原《安徽农业大

学品学兼优毕业生评选办法》校党字〔2003〕40号同时废止。
附件2

	

	安徽农业大学2013年省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指标分配表

	序号
	学 院
	毕业生总人数
	省级指标
	校级指标
	备 注

	1
	林学与园林学院
	08城市规划107人
	3
	10
	

	2
	林学与园林学院
	09林学61人
	2
	5
	

	3
	林学与园林学院
	09木材科学与工程45人
	2
	4
	

	4
	林学与园林学院
	09园林67人
	2
	6
	

	5
	林学与园林学院
	11园林专升本73人
	2
	7
	

	
	总计
	353
	11 
	32 
	

	
	
	
	
	
	

	备注：省级品学兼优毕业生的推荐比例：研究生4%、本科生3%、高职生2%。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的评选比例：研究生12%、本科生9%、高职生5%。


	上报附件3 :2013年安徽农业大学****学院省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名册  

	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	籍 贯
	专业
	学 历
	民族
	政治面貌
	获得校级以上奖励情况
	四级
	六级
	获奖
类别

	
	
	
	
	
	
	
	
	
	08-09学年
	09-10学年
	10-11学年
	
	
	

	1
	******
	男
	1985年10月
	安徽望江
	农学
	本科
	汉
	党员
	优干
	三等、三好
	三等、三好、励志奖
	435
	430
	省级

	2
	******
	女
	1986年6月
	安徽阜阳
	农学
	本科
	汉
	党员
	三等
	特等、三好、优团
	社会实践奖
	522
	436
	校级

	3
	******
	女
	1985年8月
	安徽舒城
	农学
	本科
	汉
	预备党员
	一等、优团
	三等
	一等
	471
	440
	校级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上报附件4:

2013年安徽农业大学省、校级品学兼优毕业生名单

（排列范例、纵向6排）

林学与园林学院：

本科（11人）

刘小山      赵   伟     陈照源(女)  刘姗姗(女)    任启友      张   超

吴婷婷(女)  蒋莹莹(女)   王向伟    张秋妍(女)    徐姗姗(女)   赵   刚

高职专科（12人）

段  雪(女)   徐宏年(女)  王潇潇(女)  郑运慧(女)    朱文龙     朱   伟

孙家山(女)
裴承超
张丹丹(女)   彭  李(女)    吴  浩     李   飞

备注：

省级双优生是女生的要注明性别；

严格按照范例要求上报（包括字号小四、字体楷体_GB2312、行间距等）；

3. 认真核对学生姓名，务必避免错字、别字。

请学院各毕业专业将推选的学生姓名直接替换范例姓名。

上报附件5：     

安徽农业大学品学兼优毕业生审批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民  族
	
	照

片（张贴电子照片）

	政治面貌
	
	出生年月
	
	籍  贯
	
	

	CET-4，6

成绩
	
	拟申报

等  级
	
	

	年级专业
	
	

	任职

情况
	

	获奖

情况
	

	各学期平均绩点
	

	班级

推荐

意见
	             辅导员（班主任）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学院

意见
	学院党委盖章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

审查

意见
	学校盖章           校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说明：

1.本表应如实填写，装入本人档案，填写时一律使用碳素或蓝黑墨水，字迹要清楚；

2. “获奖情况”应包括各学年获得“专业奖学金”等情况；

3. “拟申报等级”填写：省级、校级。
